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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审计师面对的惩戒愈演愈烈。仅 2017
年，证监会已对6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处罚，罚金

共计 2537万元，而对应的被审计单位罚金共计 276
万元。会计师事务所罚金是上市公司罚金的9.19倍，

且审计师人均罚金是上市公司高管人均罚金的1.07
倍。缘何审计师的处罚力度和强度在不对称增加？是

审计责任大于会计责任？或是监管效率与公平的不

对称？本文以国内第一大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瑞华所”）案例为契机，立足于行业发展

与监督，探析审计师行业发展的困境及监管弊端，以

期为审计师行业发展和监管提供政策建议。

瑞华所作为国内第一大所，在 2016年排名第

二，却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受到来自证监会、财政部

等多方监管机构多次惩戒，业务波及债券发行、年报

审计、新三板发行等众多领域，成为行业发展与监管

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审计师在监管部门的执法环

节中，存在抵抗策略、配合策略和游说策略。而现阶

段，审计师行业存在审计质量低下、审计买方市场和

审计市场失灵的情况，同时审计监管缺乏统筹性和

一致性。因此，本文建议，通过正确引导行业发展、监

管主体统筹化、监管流程明确化、监管执法公开化，

促进审计监管的有序推进。

二、文献综述与制度回顾

关于审计责任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
年代初期，面对社会期望和审计胜任能力之间的期

望差，针对审计责任，莫茨和夏拉夫[1]提出审计需要

接受而不是逃避这些社会责任。黄志邦[2]提出，重视

和开展审计责任的相关研究，之后关于会计责任和

审计责任的研究开始被学者广泛关注[3，4]。伴随着

银广厦、酒鬼酒、万福生科、绿大地等上市公司虚假

陈述案例的不断披露，审计责任与审计监管的问题

被持续关注。蒋尧明[5]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提出审计

责任的原始形态是一种契约责任。

关于审计责任，主要研究边界和监管两个问题。

一是审计师需要承担责任的界限和程度，早在会计

责任和审计责任之争中，这已成为讨论的焦点。伴随

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审计能力的要求随之不断提

审计责任与监管惩戒之惑

【摘要】在审计师行业快速合并发展的同时，审计质量被各界持续关注。作为首个在新审计报告中

揭示上市公司关键事项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也无法扭转遭受处罚的严重后果。在梳理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2016年以来因“云峰债违约”事件而被推至风口浪尖的系列事件后，发现存在国内审计师行业发展与

监管的悖论，未来监管部门需进一步正确引导行业发展、推进监管主体统筹化、监管流程明确化、监管执

法公开化，实现行业发展与监管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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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者之间的平衡则是审计法律责任的界定[5]。吴

溪[6]则提出审计责任的认定，可以通过观察审计师

在审计失败中是否承担审计责任来判断。二是审计

责任的监管问题，这类研究包括审计师处罚、惩戒、

监管等。首先，确定审计监管存在的必然性，刘更新、

蔡利[7]认为审计行为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以

及不可观测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审计市场进行管

制，以促进审计市场的有效运行。其次，对审计监管

的依据，即审计标准的研究。法律的精确性，是守法

和执法的依据，会对上市公司和审计师的责任界定

和守法情况产生直接影响[8]。最后，是监管执法的力

度与审计质量的关系[9]。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下，

法律处罚力度越大，审计师付出的努力越多，审计质

量将会越高[10]；在高诉讼风险的制度安排下，审计

师提供的审计质量水平越高，审计收费也会越高。还

有部分学者从国家审计的角度论述了审计责任的相

关问题[11，12]。秦荣生[12]提出国家审计职责的合理

确定是审计制度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关于审计监管制度的变迁，张筱[13]对资本市场

的审计监管制度进行梳理后，划分了五个阶段，研究

发现，针对社会审计的监管近年来日趋严格。

三、案例情景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择

表 1梳理了近两年瑞华所被处罚的事件摘要，

不仅包括因勤上光电、海格物流、亚太实业而受到证

监会的处罚，还包括因浙江芯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世纪天鸿而受到来自股转系统的警示函。虽然2017
年 2月，瑞华所作为首家采用新审计报告准则的会

计师事务所，主动披露了晨鸣纸业的部分问题，但是

依然难以挽回客户流失和声誉损失的局面。

（二）案例情景——会计底稿之争

审计师处罚的历史由来已久，瑞华所在2016年
多次被罚后，市场本已习以为然，却又因“云峰债违

约”事件，被推至风口浪尖。因此，下文以此事件为研

究契机，深入解析。

瑞华所作为绿地集团2015年审计机构（具体关

系如图1），在其出具的2015年半年报中披露了云峰

集团的相关数据。而在绿地集团实际控股下的云峰

集团发债申报报表中，数据与其相差较远。其中，净

资产从3.5亿元虚增到49.7亿元，资产负债率从99%
虚降到 79.9%。自云峰集团在 2016年 1月发生债券

实质性违约后，投资者才纷纷发现，绿地集团早在

2015年 8月上市后，于 10月份公告了解除对云峰

34%股权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导致云峰的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云峰从知名国企控股企业变身国

有参股的民企，加之实质性违约发生和国企背书的

消失，银行纷纷对云峰集团抽贷、惜贷，顿时加剧了

云峰集团的资金压力，触发债券提前赎回。

此时，交易商协会介入事件，一边对云峰集团公

告处罚，另一边向瑞华所发送自律调查通知书，要求

其提供绿地集团资料。后因瑞华所未能积极配合调

时 间

2016年
5月13日

2016年
6月21日

2016年
7月28日

2016年
11月29

日

2016年
12月27

日

2017年
1月6日

2017年
2月14日

2017年
3月14日

2017年
3月16日

2017年
4月7日

事 件

证监会决定对包括瑞华所在内的 6家审计和
评估机构正式启动立案调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
商协会”）发文披露，给予瑞华所公开谴责处
分，责令瑞华所及时改正，并暂停瑞华所相关
业务，期限为一年

因浙江芯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财务报
表上的会计处理不当，瑞华所接到了来自股
转系统的警示函

因新三板海格物流审计业务，深圳证监局对
瑞华出具警示函

原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已合并更名为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键桥通讯2012年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机构，被深圳证监局处罚

因亚太实业2013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未能勤
勉尽责，被证监会处罚

财政部和证监会联合发布，责令瑞华所暂停
承接新的证券业务

因对勤上光电2013年年度财务报告提供审计
服务过程中未勤勉尽责，被广东省证监局处
罚

瑞华所因推荐世纪天鸿新三板挂牌审计报告
存在多处数据披露不真实，被全国股转公司
要求采取提交书面承诺的自律监管措施

财政部会计司、证监会会计部公告，于2017年
4月7日起恢复其承接新的证券业务资格

表 1 瑞华所被处罚的事件摘要

注：依据公开新闻媒体报道、证监会网站等公开信息
披露整理。

图 1 瑞华所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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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监管部门宣布暂停其相关业务一年的处罚，瑞华

所反应激烈，认为其已尽责配合，对处罚结论不予认

可。后又公告承认其未及时配合开展有关调查工作，

在履行会员义务中存在不足或不当，并已于 6月 30
日前向交易商协会报送了涉及此事的全部工作底

稿，但态度的反转并未得到监管部门的谅解（具体事

件过程详见表2）。
（三）研究方法

1. 数据收集。为保证可信度，本文主要搜集二

手数据，因为二手数据外生于本研究，更为自然，有

利于还原事实[14]。进一步地，本文通过比较的方式，

相互印证。数据主要来源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期

刊报纸等，如财新网、中国证券报等专业财经新闻

报道。

2. 数据分析。为了进一步提高数据分析的准确

性和可靠度，本文依据扎根理论，分两组对数据进行

了归纳和分析[15]。首先，对数据进行编码，以瑞华所

被罚和云峰债违约为两条主线，分别划分事件发生

的阶段，提炼关键词；其次，对搜集的信息进行以时

间为线索的分类，寻找条目共同点，得到同类信息；

最后，在同类信息中采取相互印证的方式，提高资料

可靠度。

四、研究结果

经过资料分析，该案例的时间轴和争论点逐渐

清晰。本文认为，案例背后呈现出以下问题：

（一）审计师对监管部门的应对策略

剥离云峰绿地资金抽离和债务废弃的疑惑，仅

从瑞华所的角度来看，其责任毋庸置疑。根据瑞华所

在此事件中的行为，本文归纳审计师应对监管部门

的策略如下：

1. 抵抗策略。事件一开始，双方未有信息交换，

瑞华所首先采取抵抗策略。原因如下：一是其并非云

峰集团债券发行的会计师事务所，且无前例可寻。审

计师对出具的审计报告承担有限责任，即使云峰集

团在虚假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形成与审计师合谋而

时 间

2009年12月

2012年

2015年8月18日

2015年10月

2016年1月

2016年2月26日

2016年2月29日

2016年3月4日

2016年4月13日

2016年5月6日

2016年6月1日

2016年6月6日

2016年6月21日

2016年6月21日

2016年7月26日

云峰债券违约案例背景

绿地集团实际控制云峰54.5%的股东投票权。《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约定托管自2010年1月1日起生
效，未约定托管终止期限

绿地集团以实际控制人身份，将云峰以非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自此云峰在银行间债市发
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密集融资

绿地控股在上交所上市，一跃晋升为全球房地产主业最大市值公司

“15云峰PPN005”正常发行39天后，绿地控股发布公告称解除对云峰34%股权的《股权委托管理协
议》

云峰集团银行间债市私募债发生本息实质性违约

交易商协会发现绿地集团披露的云峰集团财务信息与其自身披露的财务信息存在较大差异，要求
为绿地集团提供审计的瑞华所说明具体情况并提供相关工作底稿

绿地集团称，其未对云峰集团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也不对债券的偿付承担责任

交易商协会派调查人员赴瑞华上海分所现场调查

交易商协会责令云峰集团及时改正并配合调查，暂停相关业务

交易商协会发函要求瑞华所配合调查工作，必须在收到函件5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工作底稿”

交易商协会给予瑞华所公开谴责处分，责令其改正、暂停相关业务一年

瑞华所提出复审申请，交易商协会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受理

交易商协会公布复审审定，仍给予瑞华所公开谴责处分，以及责令改正、暂停相关业务一年的处分

瑞华所公开发布声明，认为交易商协会的“做法及相关决定是极为草率和不负责任的，也是我所根
本不能接受的”，这是因为：①其不是云峰集团的债务融资业务的受托方，也不是云峰集团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的申报会计师，不应列为自律处分对象；②在“自律调查中，其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履
行了应尽的义务。为了维护债券市场公平正义，维护注册会计师行业尊严，将通过司法途径主张自
身权利，挽回由此带来的名誉及经济损失”

瑞华所再次公开发布声明称，作为交易商协会的会员，“我所未及时配合其开展有关调查工作，在履
行会员义务中存在不足或不当”，并且“已于6月30日前向交易商协会报送了涉及此事的全部工作底
稿。我所愿意继续履行交易商协会义务，继续配合支持交易商协会的相关工作”

表 2 瑞华所涉及云峰债事件摘要

注：依据公开新闻媒体报道、瑞华所网站和交易商协会网站等公开信息披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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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债券违约，违规主体应是为云峰集团出具报

告的审计师。二是瑞华所作为绿地集团的审计师，需

要对绿地集团及其披露的审计报告负责，基于客户

保密原则，不应提供相关材料。三是在此案件中，交

易商协会并非瑞华所的直接监管部门，而其涉及的

云峰债券中，被审计单位应对数据的真实性负主要

责任，即云峰集团与绿地集团对其数据各负其责，瑞

华所并非主要责任。据此，瑞华所面对交易商协会的

处罚选择抵抗策略，希望引起社会公众舆论，通过群

体效应，促成会计师事务所的集体反对行为。

2. 配合策略。交易商协会公开披露处罚公告，

即掌握了先行者优势，瑞华所之后只能根据监管部

门行为采取动态博弈，即双方相继按一先一后次序

进行动态博弈行为。其中，伴随交易商协会处罚的持

续，瑞华所在 2016年 7月 26日采取了配合策略，公

告声称“我所未及时配合其开展有关调查工作，在履

行会员义务中存在不足或不当，并且已于 6月 30日
前向交易商协会报送了涉及此事的全部工作底稿。

我所愿意继续履行交易商协会的义务并继续配合”。

从公开信息中无从获取瑞华所转变态度的原因。合

理的猜测是在短短的一个月中，瑞华所已经与监管

部门之间数次博弈后做出了最优选择。侧面证明，在

审计师应对监管部门的博弈策略中，配合策略优于

抵抗策略。

3. 游说策略。“游说”一词，根据《新华字典》的

解释，是指在战国时代谋士前往各国劝说统治者接

受其治国主张，后泛指充当说客，替别人做劝说工

作。“游说”也特指西方政治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利益集团和其代理机构出于特定目的，通过正式和

非正式途径，劝说政府或立

法机构采纳自己的主张和意

见[15]。在本例中，虽然没有直

接证据证明瑞华所存在游说

行为，但是其具备游说的条

件。一是瑞华所是国内第一大

所，拥有“大而不能倒”的议价

能力。根据中注协公布的

《2016 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

评价前百家信息》，瑞华所已

然荣登国内综合排名第二名，

仅次于普华永道中天。瑞华所

的注册会计师人数和从业人

数分别为 2514人和 8740人，

远超第一名的1458人和1645人。二是会计师事务所

的政治关联背景。其前身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

2000年合并成立初期，是由原隶属于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国家电力部的三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包

括中瑞华夏、中瑞华、恒信）改组而成的，加之会计师

事务所自身的规模和行业地位，其具备游说的基本

条件。面对惩戒之前，监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

存在沟通环节，这不仅是会计师事务所解释和提供

证据的机会，也是会计师事务所建立政治关联，游说

获取利益的有效途径。

（二）行业发展与审计监管

为何瑞华所作为国内第一大所，在具备游说能

力的同时仍屡遭惩戒，本文认为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

问题：

1. 行业发展与监管约束的悖论。近年来，基于

经济发展的需求，审计行业在政策推动下，历经数次

合并浪潮，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从

业人员，还是营业收入均节节攀升。然而，粗暴合并

的背后，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会计师事务所

的审计质量尚未有效提高的同时，大规模的体量为

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形成了一方面行业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监管惩戒越来越多的态势。

在此案例中，瑞华所历经五次重要的合并，其中

不乏引入了2013年2月由于绿大地事件被证监会惩

戒的深圳鹏城，其审计质量颇受质疑，如图2所示。

2. 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的困局。独立性一直以

来是审计之魂。然而在审计行业，独立性又一直是行

业之痛。虽然审计行业的本质目标在于确保受托经

济责任的有效履行[16]，但是现实中作为盈利机构的

图 2 瑞华所合并经历

隶属于财政部的
中瑞华夏

隶属于国家税务
总局的中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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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
中瑞华
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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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岳

华

2008年
1月16
日合并
成立
中瑞
岳华

2009年
合并为
国富
浩华

2013年5月31日
合并成立瑞华所

2013年2月合并
深圳鹏城

中磊总部及安
徽、江苏、福建

和广东佛山分所

万隆亚洲

北京五联方圆



2019. 01 财会月刊·95·□

审计行业，其基本目标可能定位在风险可控下满足

会计师事务所的利润最大化。除了部分企业须由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更多情况下同一规模的会计

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并无太大差异，处于竞争状态，

故而属于买方市场，这成为审计独立性的障碍。

瑞华所在此案例中，前期采取不提供审计底稿

至交易商协会，部分原因在于与客户绿地集团之间

签订的相关协议需要承担一定的保密责任，其为了

维护客户关系，做出了最优选择。侧面证明了客户关

系对于审计师的重要性。

3. 市场失灵与审计责任。根据公共利益理论，

由于审计的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审计信息分

布的不对称性，审计市场存在失灵，需要政府管制介

入[7]。然而，审计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

程度均是难以界定的问题。吴溪[6]采用审计师是否

被罚为责任界定标准。即当某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存

在虚假陈述行为而遭受处罚，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

师同时受到处罚时，证明监管者公开认定审计机构

或人员对该项审计失败承担责任。

然而在此案例中，监管部门本身的执法受到了

质疑，本文不以是否被处罚作为衡量标准，而是以现

存的法律体系为评判依据。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第31和34条
的规定，交易商协会对瑞华所的处罚并无不妥之处。

审计责任的过程依据了相关规章。

（三）审计责任与审计监管

在此案例中，瑞华所的责任毋庸置疑，然而本文

试图跳出审计师责任，纵观监管本身，具体分析如下：

1. 监管的统筹性。如前文所述，交易商协会对

瑞华所做出相应处罚，是依据其 2012年度修订的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

务规则》。然而，对于规则本身和规则的执行尚存疑

虑。一是交易商协会是由市场参与者自愿组成的，属

于银行间市场的自律组织；二是此制度属于规则范

畴，并不具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不足；三是审

计师业务范围广、领域宽，涉及的监管机构众多，而

现阶段其主要监管部门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尚

未形成相关机构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之间的长效

合作机制。审计师在面对监管质疑时，并未有相关制

度明确规定其操作流程。即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

的统筹机制，缺乏对社会审计的统一领导和管理。

2. 监管的一致性。监管的一致性，是被监管对

象合理预期的基础。具体包括：一是执法的横向与纵

向一致，即以时间为线索，监管部门是否长期坚持同

一个执法标准；二是以空间为线索，对于不同的被监

督个体，监管部门是否坚持相同的执法原则。

在此案例中，从纵向来看，虽然中介机构被交易

商协会处罚并非首例，但是作为非债券的发行审计

师，被处罚尚属首次，并无前例可以参考，在处罚的

程度上亦无从比较。从横向来看，虽然交易商协会同

期对云峰集团进行了处罚，但是对于与发行债券相

关的中介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并无相应处罚，对于

绿地集团亦无处罚，公开资料无从判断双方数据中

哪方进行了虚假陈述，在责任承担中，惩戒的一致性

存在质疑。

整体而言，在现阶段资本市场中，一方面纵向不

具备可比性，伴随着监管环境的变迁，尤其是证监会

主席轮换的明显特征下，对监管处罚力度有着不同

的诠释，导致不同阶段的处罚力度差异较大。另一方

面，横向存在不一致性。一是对承担会计责任的上市

公司和对应审计责任的审计师处罚差异较大。虽然

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处罚存在金

额阈值，对审计师处罚为收入倍数，但是近年来伴随

审计收入的不断增加，法律标准本身的漏洞日益明

显，导致存在审计责任大于会计责任的误判；二是对

国内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处罚的不一致性。近年来，

在对国内多所强化监管的同时，未曾见到对国际“四

大”的处罚，基于“四大”在国外被处罚的情况时有发

生，我们无法探究到底是因为“四大”在国内的审计

质量较高，还是由于执法部门权限受限。

五、审计行业监管的政策建议

（一）行业发展的正确引导

案例证明，大所不代表强所，规模的扩张不一定

形成规模效应，机构庞大也有可能带来公司内部的

治理问题。因此，一方面监管机构应该有序引导会计

师事务所的发展，而不是过度强调会计师事务所规

模的扩张；另一方面，强化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和

承接，如深圳鹏城的带“病”并入，是否会给瑞华所带

来不可预期的审计风险，我们犹未可知。

（二）监管主体统筹化

现阶段的审计师行业面临着多头监管的问题。

虽然依据《注册会计师法》的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是在财政部党组和理事会领导下开展行业管理

和服务的法定组织。然而，涉及相关业务时，审计师

需要接受来自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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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众多相关机构

的监管。并且可能存在不同监管机构同一时间进驻，

调查同一事件的可能。因此，应明确监管主体，统筹

监管资源，统一明确可以调阅会计师事务所底稿的

执法主体，强化执法威慑力。

（三）监管流程明确化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律法规的完善是规范行

为的前提。设立统一的审计底稿调阅流程，既可以加

强监管效力，也可以给予审计师明确的行为指引。一

方面可以减少审计师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基于审计客户保密原则而无法提

供底稿的壁垒。

（四）监管执法公开化

监管部门与审计师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执法公开化一方

面可以有效促进审计师审计信息的公开化，从制度

上明确审计师公开信息的范围和内容；另一方面可

以促进监管部门执法过程的公开化，缓解监管部门

与审计师、监管部门与公众、审计师与公众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

综上所述，社会审计监管机制缺乏统一的领导、

协调和统筹，针对不同的审计业务，在不同监管机构

之间需要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未来可以从监管流程

明确化和监管执法公开化的角度出发，完善社会审

计惩戒的执法主体、执法内容和处罚金额等方面的

相关法律，明确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的违约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1]罗伯特·K·莫茨，侯赛因·A·夏拉夫著．．文硕等译．．

审计理论结构［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163 ~ 180．．

[2] 黄志邦．．应当重视和开展审计责任的研究——兼

论审计责任的基本概念［J］．．审计与经济研究，

1991（2）：14 ~ 20．．
[3] 张福康．．浅谈审计责任与会计责任的区别［J］．．审

计与经济研究，1998（1）：23 ~ 24．．
[4] 谢盛纹．．浅论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J］．．审计与经

济研究，1998（5）：12 ~ 13．．
[5] 蒋尧明．．审计法律责任:审计能力与社会需求的

有机统一［J］．．会计研究，2010（7）：79 ~ 86．．
[6] 吴溪．．审计失败中的审计责任认定与监管倾向：

经验分析［J］．．会计研究，2007（7）：53 ~ 61．．
[7]刘更新，蔡利．．审计管制、审计责任与审计质量研

究——基于法律标准不确性影响的分析［J］．．审计

研究，2010（3）：67 ~ 74．．
[8]Willekens M.，Simunic D. A.. Precision in auditing

standards：Effects on auditor and director liability
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 audit services［J］．．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2007（3）：217 ~
232．．

[9] Venkataraman R.，Weber J. P.，Willenborg M..
Litigation risk，audit quality，and audit fees：Evi⁃
dence from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The Ac⁃
counting Review，2008（5）：1315 ~ 1345．．

[10] 刘笑霞，李明辉．．行政处罚能提高审计质量

吗？——基于中国证监会 2008-2010年行政处罚

案的经验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3（6）：27 ~
32．．

[11] 时现，李善波，徐印．．审计的本质、职能与政府审

计责任研究——基于“免疫系统”功能视角的分析

［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3）：8 ~ 13．．
[12] 秦荣生．．国家审计职责的界定：责任关系的分析

［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2）：3 ~ 8．．
[13] 张筱．．资本市场审计监管的制度变迁［J］．．中国

内部审计，2015（12）：94 ~ 97．．
[14]Gioia D. A.，Price K. N.，Hamilton A. L.，et al..

Forging an identity：An insider - outsider study of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organiza⁃
tional identit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
ly，2010（1）：1 ~ 46．．

[15] 赵晶，王明．．利益相关者、非正式参与和公司治

理——基于雷士照明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

2016（4）：138 ~ 149．．
[16] 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2001：138．．
作者单位：1.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北京100086；2.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北京 100800；3.云南民族

大学管理学院，昆明650504


